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審簡字第1642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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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4274

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韋志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陳韋志可預見出賣或出借行動電話門號供他人使

用，其行動電話門號將可能淪為他人用以行詐欺犯罪之工

具，仍基於縱使有他人持其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詐欺取

財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犯意，於民國112年4月

21日前某不詳時日，在新北巿林口區文化二路空軍一號貨運

站，將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（下稱本案門

號），寄交予自稱「王土水」之人。嗣「王土水」所屬詐欺

集團之某姓名、年籍不詳之成員，於112年4月21日上午某時

許，以本案門號撥打予嚴愫彤之男友陳靖次，偽冒其姪子鍾

寶賜，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心想事成」向陳靖次要求借

款，陳靖次遂請嚴愫彤接聽，致嚴愫彤因而陷於錯誤，誤信

該名詐欺集團成員確陳靖次之姪子，遂同意借款，乃於112

年4月21日11時18分許，按對方指示匯款新臺幣38萬元至指

定帳戶。

二、證據名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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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㈠被告陳韋志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
　㈡告訴人嚴愫彤於警詢時之陳述。

　㈢告訴人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通話紀錄翻拍照片、新加

坡商星圓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、通聯調閱查詢

單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同法第339條第1

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
　㈡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且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所犯情節

較正犯輕微，為幫助犯，衡酌其犯罪情節，依刑法第30條第

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
　㈢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狂，其等利用門號作為詐欺之工具，

除直接造成被害人金錢損失、破壞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外，更

因此得以隱身幕後，檢警均甚難追查詐騙集團成員真正身

分，而被告將所申辦電信門號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，幫助詐

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詐得前開款項，自屬不當，惟念被告犯

後終能坦認犯行，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，復未取得告

訴人之諒解，復斟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

段、所生危害暨被告之教育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

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沒收：被告將上開門號SIM卡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，失

去對該門號之實際管領權限，惟此等門號價值尚屬低微，復

可隨時向電信公司停用，足徵縱予宣告沒收亦無以達成犯罪

預防之效用，顯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亦非違禁物或專科沒

收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予宣告沒收及

追徵。另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，無從認定被告提供系爭門

號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確有獲取對價，自無從認定被告本件

係有犯罪所得，自不予宣告沒收、追徵。
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

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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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郭法雲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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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4274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韋志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陳韋志可預見出賣或出借行動電話門號供他人使用，其行動電話門號將可能淪為他人用以行詐欺犯罪之工具，仍基於縱使有他人持其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詐欺取財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犯意，於民國112年4月21日前某不詳時日，在新北巿林口區文化二路空軍一號貨運站，將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（下稱本案門號），寄交予自稱「王土水」之人。嗣「王土水」所屬詐欺集團之某姓名、年籍不詳之成員，於112年4月21日上午某時許，以本案門號撥打予嚴愫彤之男友陳靖次，偽冒其姪子鍾寶賜，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心想事成」向陳靖次要求借款，陳靖次遂請嚴愫彤接聽，致嚴愫彤因而陷於錯誤，誤信該名詐欺集團成員確陳靖次之姪子，遂同意借款，乃於112年4月21日11時18分許，按對方指示匯款新臺幣38萬元至指定帳戶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陳韋志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告訴人嚴愫彤於警詢時之陳述。
　㈢告訴人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通話紀錄翻拍照片、新加坡商星圓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、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　㈡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且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為幫助犯，衡酌其犯罪情節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㈢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狂，其等利用門號作為詐欺之工具，除直接造成被害人金錢損失、破壞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外，更因此得以隱身幕後，檢警均甚難追查詐騙集團成員真正身分，而被告將所申辦電信門號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，幫助詐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詐得前開款項，自屬不當，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認犯行，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，復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，復斟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暨被告之教育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：被告將上開門號SIM卡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，失去對該門號之實際管領權限，惟此等門號價值尚屬低微，復可隨時向電信公司停用，足徵縱予宣告沒收亦無以達成犯罪預防之效用，顯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亦非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。另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，無從認定被告提供系爭門號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確有獲取對價，自無從認定被告本件係有犯罪所得，自不予宣告沒收、追徵。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郭法雲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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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4274
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
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韋志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陳韋志可預見出賣或出借行動電話門號供他人使
    用，其行動電話門號將可能淪為他人用以行詐欺犯罪之工具
    ，仍基於縱使有他人持其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詐欺取財
    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犯意，於民國112年4月21
    日前某不詳時日，在新北巿林口區文化二路空軍一號貨運站
    ，將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（下稱本案門號），
    寄交予自稱「王土水」之人。嗣「王土水」所屬詐欺集團之
    某姓名、年籍不詳之成員，於112年4月21日上午某時許，以
    本案門號撥打予嚴愫彤之男友陳靖次，偽冒其姪子鍾寶賜，
    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心想事成」向陳靖次要求借款，陳
    靖次遂請嚴愫彤接聽，致嚴愫彤因而陷於錯誤，誤信該名詐
    欺集團成員確陳靖次之姪子，遂同意借款，乃於112年4月21
    日11時18分許，按對方指示匯款新臺幣38萬元至指定帳戶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陳韋志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告訴人嚴愫彤於警詢時之陳述。
　㈢告訴人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通話紀錄翻拍照片、新加
    坡商星圓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、通聯調閱查詢單
    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同法第339條第1項
   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　㈡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且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所犯情節
    較正犯輕微，為幫助犯，衡酌其犯罪情節，依刑法第30條第
    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㈢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狂，其等利用門號作為詐欺之工具，
    除直接造成被害人金錢損失、破壞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外，更
    因此得以隱身幕後，檢警均甚難追查詐騙集團成員真正身分
    ，而被告將所申辦電信門號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，幫助詐騙
    集團成員向告訴人詐得前開款項，自屬不當，惟念被告犯後
    終能坦認犯行，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，復未取得告訴
    人之諒解，復斟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
    所生危害暨被告之教育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
    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：被告將上開門號SIM卡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，失
    去對該門號之實際管領權限，惟此等門號價值尚屬低微，復
    可隨時向電信公司停用，足徵縱予宣告沒收亦無以達成犯罪
    預防之效用，顯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亦非違禁物或專科沒
    收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予宣告沒收及
    追徵。另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，無從認定被告提供系爭門
    號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確有獲取對價，自無從認定被告本件
    係有犯罪所得，自不予宣告沒收、追徵。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
   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    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郭法雲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642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韋志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4274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韋志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陳韋志可預見出賣或出借行動電話門號供他人使用，其行動電話門號將可能淪為他人用以行詐欺犯罪之工具，仍基於縱使有他人持其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詐欺取財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犯意，於民國112年4月21日前某不詳時日，在新北巿林口區文化二路空軍一號貨運站，將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（下稱本案門號），寄交予自稱「王土水」之人。嗣「王土水」所屬詐欺集團之某姓名、年籍不詳之成員，於112年4月21日上午某時許，以本案門號撥打予嚴愫彤之男友陳靖次，偽冒其姪子鍾寶賜，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「心想事成」向陳靖次要求借款，陳靖次遂請嚴愫彤接聽，致嚴愫彤因而陷於錯誤，誤信該名詐欺集團成員確陳靖次之姪子，遂同意借款，乃於112年4月21日11時18分許，按對方指示匯款新臺幣38萬元至指定帳戶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陳韋志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告訴人嚴愫彤於警詢時之陳述。
　㈢告訴人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通話紀錄翻拍照片、新加坡商星圓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、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
　㈡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且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為幫助犯，衡酌其犯罪情節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㈢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猖狂，其等利用門號作為詐欺之工具，除直接造成被害人金錢損失、破壞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外，更因此得以隱身幕後，檢警均甚難追查詐騙集團成員真正身分，而被告將所申辦電信門號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，幫助詐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詐得前開款項，自屬不當，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認犯行，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，復未取得告訴人之諒解，復斟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暨被告之教育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沒收：被告將上開門號SIM卡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，失去對該門號之實際管領權限，惟此等門號價值尚屬低微，復可隨時向電信公司停用，足徵縱予宣告沒收亦無以達成犯罪預防之效用，顯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，亦非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。另依現存之卷證資料所示，無從認定被告提供系爭門號予詐騙集團成員使用確有獲取對價，自無從認定被告本件係有犯罪所得，自不予宣告沒收、追徵。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郭法雲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